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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问询函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法律责任。

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1 月 30

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《关于对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的问询函》（问询函【2018】第 021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内容如下：

广东中设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中设智控）董事会并广州中凌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：

我部在信息披露事后审查中关注到，你公司拟出售 2016年通过重大资产重

组购入的广东树华智慧环保系统有限公司（曾用名“广州树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”，

以下简称“树华环保”或“标的资产”）70%的股权，并调整对 2016年重组中的业绩

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。

1、关于交易定价

2016年，你公司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购买树华环保 70%的股权。截至 2015年

9月 30日，树华环保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636.15万元，采用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

部权益价值为 3,014.57万元，70%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2,310.00万元。公司通过向

李劲、李文峰和李杨桥（以下简称“标的资产原股东”）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了上

述购买资产的对价。

近期，你公司拟将树华环保 70%股权转让给董事崔泽富，交易方式为货币资

金支付，本次出售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公司将不再持有树华环

保的股权。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，树华环保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,313.86万元，

采用成本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,432.05万元，采用市场法评估的股东全

部权益价值为 2,193.46万元，70%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,530万元。

请你公司：

（1）充分说明树华环保净资产由 636.15万元提高到 1,313.86万元、而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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